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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

关于控股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

本公司管理人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0 年 11 月 3 日，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孚实业”或

“公司”）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上披露了《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司法重整的提

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66），公告了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“法院”）裁定受理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豫联集团”或“控股股东”）司法重整的相关事宜。2021 年 6 月 28 日，公司

收到豫联集团管理人发来的《关于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次债权人

会议表决结果的通知》，现将相关表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控股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 

豫联集团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期限已届满，豫联集团管理人已完成

计票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企业破产法》”）

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，重整计划即为通过。

豫联集团债权人分为普通债权组和有财产担保债权组，各债权表决组均表决通过

重整计划草案。因此，豫联集团重整计划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，如果公司控股股东重整计划未能获得法

院的裁定批准，则存在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。  

（二）公司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“第十三章退市与风险警示”“第四节规范类强制退

市”第 13.4.1 条第（七）项相关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

（三）根据《上市规则》“第十三章退市与风险警示”“第四节规范类强制

退市”第 13.4.14 条第（六）项的规定，若公司重整失败，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



上市的风险。 

管理人将严格按照《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披

露相关事项的进展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刊登的公告为准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，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

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

 


